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代表人。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凭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股

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３８１

号杰赛科技大楼一楼接待室，邮政编码：

５１０３１０

，信

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二）、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三）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

４

、联系人：邓晓华、黄征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４１１８３４３

联系传真：

０２０－８４１１９２４６

五、其他事项

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一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二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三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四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五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六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七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八

《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

注：

１

、上述议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

准，对同一事项表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做具体指

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４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登载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否决了《关于建设“杰赛科技珠海通信产业园”一期工程的议案》。

３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２

、 会议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３８１

号杰赛科技大楼

１５１０

会议室；

３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４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可玉先生；

６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７

、 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７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４．８１％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和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２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计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史学海先生、万永乐先生、张黎明先生、杨绍华先生、王小明

先生、刘志军先生、苏晶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刘汝林先生、陈学道先生、高

圣平先生、卢锐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

１１

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三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非独立董事选举结果：

１．１

、选举史学海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２

、选举万永乐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３

、选举张黎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４

、选举杨绍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５

、选举王小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６

、选举刘志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７

、选举苏晶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独立董事选举表决结果：

１．８

、选举刘汝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９

、选举陈学道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１０

、选举高圣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１１

、选举卢锐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董事简历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计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黄消溶女士、黄明华先生、金林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黄建青先生、黄映梅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２．１

、选举黄消溶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１１

，

５５１

，

１７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１１％

；

２．２

、选举黄明华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１１

，

１８２

，

７７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

；

２．３

、选举金林海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１１

，

５５１

，

１７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１１％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监事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刊登于上述媒体的《广州杰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２３

、否决了《关于建设“杰赛科技珠海通信产业园”一期工程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以下简称“七所”）表示：由于七所向实际

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申请同意该议案的申请尚在履行审批流程，故此不适宜在未获得

授权前同意此议案，提议此议案延后再议，并投了反对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

，

２２１

，

５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１．７４％

；反对

６１

，

３７７

，

２１８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０８％

；弃权

２５

，

８２９

，

６０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１８％

。

２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廖焕国律师、罗玉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统称“有关法律”）及《广州

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受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列席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下午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下称“本次会议”），对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是否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表决

结果是否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

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

人员的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真实、完整，资料上的签字和

／

或印章均是

真实的，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者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于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关于建设“杰赛科技珠海通信产业园”一期工程的议案》、《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

司章程

＞

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合称“会议通知”），对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审议事项、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人

员和其他有关事项予以公告。

经核查，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

时间、地点、方式一致；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可玉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１７

名，代表股份

１１１

，

４２８

，

３７６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６４．８１％

。 该等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均为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

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票的

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均具有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资格，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及依法行使表决权。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会议通知中包含的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关于建设“杰赛科技珠海通信产业园”一期工程的议案》；

４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公告的拟审议提案一致。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当场

公布表决结果。 前述

１

、

２

、

４

项议案获得通过；第

３

项《关于建设“杰赛科技珠海通信产业园”一期工

程的议案》由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向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申请同意议案的批复尚未取得，故此投了反对票，并建议此议案延后再议，该项议案未获

得通过。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

效。

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新强

见证律师： 廖焕国

罗玉双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４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

事会的换届选举，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了第二届三次职工代表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选举黄建青

先生、黄映梅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的三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

黄建青先生、黄映梅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黄建青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生，毕业于广东省广播电视大学，工

程师。 先后任职于广东省广播电视配件总厂、广州通信研究所，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入职杰赛科技，历任电

子产品制造分公司生产部经理、研发部经理、公司技术中心质量经理等职。 获

２０１０

年度杰赛科技

建功立业“科技英才”荣誉称号，现任公司技术中心实验室主任。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映梅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生，毕业于广州财贸学院，会计师。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入职杰赛科技，历任财务部会计电算化主管、会计主管及会计经理等职，主要完成公

司财务信息化系统平台的搭建、培训、应用和优化工作，并协助财务部总经理开展各项会计业

务、会计核算与会计报表编制管理工作，现任公司财务部会计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４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下午在公司

１５１０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

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史学海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史学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万永乐先生、张黎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三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表决结果：

①

选举万永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②

选举张黎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组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

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刘汝林（主任）、史学海、杨绍华、陈学道、卢锐；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刘汝林（主任）、史学海、万永乐、陈学道、高圣平；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卢锐（主任）、张黎明、王小明、刘汝林、陈学道；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学道（主任）、万永乐、刘志军、刘汝林、卢锐。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史学海先生的提名，决定聘任何启跃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三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史学海先生的提名， 决定聘任黄征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何启跃先生的提名，决定聘任彭国庆女士、吴阳阳女士、李刚先生、黄向东先

生、黄征先生（兼）、李敬虹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任期三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表决结果：

①

聘任彭国庆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②

聘任吴阳阳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③

聘任李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④

聘任黄向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⑤

聘任黄征先生（兼）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⑥

聘任李敬虹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何启跃先生的提名，决定聘任叶桂梁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三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提名，决定聘任白云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监察审计室）

负责人。 任期三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声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事项发表

了肯定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

的议案》；

公司《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１１

、独立董事意见；

１２

、涉及本次董事会的相关议案。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附件：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史学海先生，董事长：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出生，山东大学本科毕业，

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曾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技术员、 助理工程

师、工程师、高工、二部副主任、所长助理，南京莱斯大型电子系统工程公司总经理，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所研究员级高工、 副所长，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

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

究所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万永乐先生，副董事长：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出生，毕业于电子科技大

学，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其参与的

ＧＳＭ

手机项目曾获国家计委、科委、财务部颁发的国家“八

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 现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副所长、广州市弘宇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通广通信科技公司董事长、广州通广通信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 持有本公

司

７３５

，

５４０

股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黎明先生，副董事长：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出生，毕业于中南财经大

学，高级会计师。先后在财政部工业交通司、涉外司、企业司工作。

２００２

年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财务部主任、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２００６

年至今任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兼深

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何启跃先生，总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高

级工程师。 曾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司令部通讯处参谋、广西进出口公司驻越南办事处首席代表，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任杰赛科技总裁助理兼拓展部总经理、 技术中心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１２

月

任公司代总裁。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今任杰赛科技总裁、杰赛科技印尼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杰赛互教

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珠海杰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 持有公司

１

，

００４

，

１７２

股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彭国庆女士，副总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

学院，高级工程师，拥有一级项目经理资格证书，概预算资格证书。 先后就职于电子工业部桂林

６１１

厂设计所、广州通信研究所工程设计中心，

２０００

年任杰赛科技通信规划设计院总经理。 工作

期间先后参加完成联通广东、浙江、安徽、湖南、福建等省各期的

ＧＳＭ

、

ＣＤＭＡ

网工程的勘察设计

工作，多次获得国家部委的表彰以及奖励。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今任杰赛科技副总裁兼杰赛通信规划设

计院总经理。 持有公司

５８８

，

４３２

股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阳阳女士，副总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

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起任职于广州通信研究所八室、生产经营处，

２０００

年任杰赛科技企划投

资部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担任公司总裁助理兼企划投资部总经理。 曾获评“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第七研究所十佳标兵”、“

２０１１

年度总裁特别贡献奖”和“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优秀政协委

员”。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今任杰赛科技副总裁，广州杰赛互教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杰赛科技印尼有限

公司董事，广州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广州市海珠区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持有公司

１

，

００４

，

１７２

股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刚先生，副总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先后就读于沈阳工业学

院和清华大学，分获工学学士和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起任职于总装备部装甲兵军

事代表局，先后担任驻宝鸡地区总军事代表及驻广州地区总军事代表。 曾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

等奖四次，二等奖二次，国防科技三等奖二次；

２００５

年获得总装备部优秀人才奖。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起就

职杰赛科技，先后任总裁助理、总裁助理兼第二事业部总经理，现任杰赛科技副总裁。 未持有公

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向东先生，副总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起任职于广州通信研究所，

１９９４

年任七所印制电路板厂副厂长，

２０００

年起担任杰赛科

技印制电路分公司总经理。 曾获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十佳青年”、“优秀党员”称

号。现任杰赛科技副总裁兼电子电路分公司总经理。持有公司

５８８

，

４３２

股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征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毕业于吉

林工业大学，大学本科学历，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获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培训结业证书。 曾任西安海星科技集团金融

投资部经理助理，君华集团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加入杰赛科技，历任总裁

助理、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现任杰赛科技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敬虹先生，副总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７

年

９

月出生，先后就读于重庆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微电子和工商管理双硕士学位。

１９８９

年起，在原电子

工业部第

４４

研究所从事军品预研项目研究， 三次获部级科技进步

２

等奖， 曾任科研技术处副处

长，高级工程师职称。

２０００

年就职广东东骏集团公司总裁助理。

２００５

年入职杰赛科技，任电子电

路分公司副总经理，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杰赛科技移动通信设备分公司总经理，荣获

２００６

年度杰赛科技建功立业“杰出经理人”称号和

２００７

年度杰赛科技优秀经营团队总裁特别奖。

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叶桂梁先生，财务总监：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毕业于杭州电子工

业学院。 曾任广州通信研究所财务处处长助理，

２０００

年起任杰赛科技财务部总经理兼资金结算

中心主任、总裁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起任杰赛科技财务负责人。 现任杰赛科技财务总监，广州杰赛

互教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杰赛科技印尼有限公司董事。 持有公司

３８３

，

７６０

股股份。 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白云先生，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先后就读

于赣南师范学院、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曾任职于江西鑫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中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入职杰赛科技，先后任职事业部财务经理、财务部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监察

审计室主任助理。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４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下午在公司

１５

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

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会议由黄消溶女士

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黄消溶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涉及本次监事会的相关议案。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附件： 公司监事会主席简历

黄消溶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出生，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先后在

工商银行广州市分行、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主要负责财务核算、投资项目审核。 现

任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今任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会

主席。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上接

B04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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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１

、《关于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以上议案请查阅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公告

１３

、《关于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请查阅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公告

另外，会议将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汇报。

其中，第

８

、

９

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属于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三）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５５５

号天安科技园创新大厦

２１３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三）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

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

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

记。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

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

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

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二）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三）会务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田丽、黄志健、杨华芳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３９３８８９６０

联系传真：（

０２０

）

３９３８８９５８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５５５

号天安科技园创新大厦

２１３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１４００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其他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附件

１

：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出席广

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

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

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８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９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１

关于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１３

关于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

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

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在

广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薛华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应参加会议董事七人，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公司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总经理也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董事江谢武同时作为青岛海壬水产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为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不

存在需回避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

议案》。

四、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根据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审计报告， 公司 （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１０

，

８２４

，

９７１．８７

元，按净利润

１０％

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２１

，

０８２

，

４９７．１９

元，不提取任意公益金，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３９２

，

７４５

，

８５１．１５

元。 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本公积为

１

，

１９０

，

７６４

，

３６７．８４

元。

董事会同意公司拟以现有

５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５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８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公司拟以现有

５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共计转增股本

１７４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议案并

实施完成后，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变更，注册资本从

５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变更至

７５７

，

１２０

，

０００

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议案并

实施完成后，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变更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 原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８

，

２４０

万元。 现改为 第五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５

，

７１２

万元。

公司章程 原第十八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５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现改为 第十八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

为

７５７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章程 原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５８

，

２４０

万股，其中发起人深圳市海大投资有限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更名为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海灏投资”）持有

３８

，

４８６．４４８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６６．０８％

；发起人

ＣＤＨ Ｎｅｍｏ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

５

，

１９３．５５２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８．９２％

；两个发起人合计持有

４３

，

６８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７５％

。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

１４

，

５６０

万股，占股本的

２５％

。

现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７５

，

７１２

万股，其中发起人深圳市海大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更名为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 下称 “海灏投资”） 持有

５０

，

０３２．３８２４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６６．０８％

；发起人

ＣＤＨ Ｎｅｍｏ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

６

，

７５１．６１７６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８．９２％

；两个发起人合计持有

５６

，

７８４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７５％

。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

１８

，

９２８

万股，占股本的

２５％

。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

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银行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数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４９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股票

５

，

６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１

，

１２０

万股，网上申购定价发行

４

，

４８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８．００

元

／

股，共募集资金

１５６

，

８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

，

７００．２０

万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

１５１

，

０９９．８０

万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全部到位，并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广会所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９００５６２０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及余额

公司筹得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５１

，

０９９．８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以前已使用金额为

３８

，

２６３．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已使用金额为

５０

，

７９３．２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已使用金额为

３２

，

９６６．８６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共计已使

用募集资金

１２２

，

０２３．３８

万元，其中：累计支付募投项目投资金额

５１

，

３０９．４１

万元、支付超募项目的投资款

４６

，

３３０．１７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１８

，

３２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６

，

０６３．８０

万元、收到的利息收入

１

，

５７２．１０

万

元。

截止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为

３０

，

６４８．５２

万元，全部储存在募集资金专户内，募集资金累计使用情况

如下表：

货币金额：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 额

一

、

募集资金净额

１５１

，

０９９．８０

减

：

募投项目投资资金

５１

，

３０９．４１

超募项目投资资金

４６

，

３３０．１７

偿还银行贷款

１８

，

３２０．００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６

，

０６３．８０

加

：

利息收入

１

，

５７２．１０

二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末余额

３０

，

６４８．５２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募集资金专户各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 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

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开设

１３

个募集资金专户，因项目建设完成或资金余额为零等原因其中

８

个专

户已注销，

２

个专户正在办理注销；目前正在使用的共有

３

个专户，各专户期末余额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 位 名 称 银 行 账 户 期末余额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２０００２１８７８８０００２８６

账户

１６

，

３８０．１３

南昌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８６００６６７５４９０８０９６００１

账户

；

后因银行系统升级

，

账号变更为

７２７６５７７６１００２

５

，

６５４．２５

南通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广州珠江新城支行

１１０１２２６７８０１５０１

账户

８

，

６１４．１４

荆州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法国兴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６６０１５０１２０００５１６５９

账户

在办理注销

浙江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８６００６６０００７０８０９６００１

账户

；

后因银行系统升级

，

账号变更为

７２６３５７７６１０００

在办理注销

茂名海龙饲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８６００６３５７５６０８０９６００１

账户

已注销

广西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广州珠江新城支行

１１０１０６８０３３８９０１

账户

已注销

广州海因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８６００６３５７３８０８０９６００１

账户

已注销

福建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８６００６６５９３２０８０９６００１

账户

已注销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８６００６２１１２７０８０９６００１

账户

已注销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禺山支行

９４９５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０８９８３３

账户

已注销

江门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８６００６２３８８１０８０９６００１

账户

已注销

江西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广州珠江新城支行

１１０１０６３５８３２５０２

账户

已注销

合 计

３０

，

６４８．５２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附后

)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１）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３）＝（２） ／ （１）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南昌海大

项目

江西海大项

目

７，３７０．００ １，８７３．４５ １，８７３．４６ ２５．４２％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７５．８６

是 否

南通海大

项目

广西海大项

目

１０，９６０．００ ２，５５７．５３ ２，５５７．５３ ２３．３４％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１６６．７８

是 否

合计

－ １８，３３０．００ ４，４３０．９８ ４，４３０．９９ － － －２４２．６４ －

否

变更原因

、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

（

分具体项目

）

１、

因为南昌海大项目的实施地点比江西海大项目的地点有较大的优势

，

所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及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原

“

江西海大项目

”

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

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金额不发生

变化

。

本项目变更情况请查阅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

《

关于改变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

公告

》。

２、

广西海大项目原计划首先满足公司在广西地区虾料的产能需求

，

同时能兼顾满足广西北部的鱼料及畜禽料市

场的需求

。

从目前公司产能布局的发展的市场需求分析

，

公司在广西鱼料及畜禽料的产能空缺较大

，

且主要集中

于广西北部地区

，

实施原广西海大项目不能满足广西市场最急切的需求

。

为了加快募集资金的投资进度

，

公司将

广西海大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投资到开工较快的江苏南通年产

２４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

。

本项目变更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

《

关于变更广西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募投项目的公告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

（

分具体项目

）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且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

违规情形。

六、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点至

１２

点在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互动平台举行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届时投

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ｃｈｉｎａ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ｇｓｚｚ／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薛华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田丽女士、公司

独立董事李善民先生、公司财务负责人冯宝峰先生、公司保荐代表人敖小敏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１

，

０９９．８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２

，

９６６．８６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

，

９６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２

，

０２３．３８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33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13%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

含部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荆州海大项目 否

９

，

８６０．００ ９

，

８６０．００ ２

，

９７３．７８ ９

，

９４０．２５ １００．８１％ ２０１１ ／ ８ ／ ３１ ６２９．２２

是 否

江门海大项目 否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 ８

，

０００．８０ １００．０１％ ２０１０ ／ ４ ／ ３０ １

，

８５９．７８

是 否

浙江海大项目 否

５

，

８８６．００ ５

，

８８６．００ １

，

２４７．９９ ５

，

９０５．７２ １００．３４％ ２０１１ ／ ７ ／ ３１ １

，

１３５．８７

是 否

福建海大项目 否

５

，

９１０．００ ５

，

９１０．００ ５６１．３４ ５

，

９１６．６４ １００．１１％ ２０１１ ／ ７ ／ ３１ ６２３．９４

是 否

广州海因特项目 否

７

，

７６０．００ ７

，

７６０．００ ２

，

７６４．３３ ７

，

８３１．４３ １００．９２％ ２０１１ ／ ９ ／ ３０ １

，

９４７．５９

是 否

广西海大项目 是

１０

，

９６０．００ － －１

，

０６８．９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 － －

江西海大项目 是

７

，

３７０．００ － －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 － －

茂名海龙项目 否

９

，

２１０．００ ９

，

２１０．００ ２

，

２８７．３２ ９

，

２８３．５８ １００．８０％ ２０１１ ／ ９ ／ ３０ ５１８．２０

是 否

南昌海大项目 否

－ ７

，

３７０．００ １

，

８７３．４５ １

，

８７３．４６ ２５．４２％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７５．８６

是 否

南通海大项目 否

－ １０

，

９６０．００ ２

，

５５７．５３ ２

，

５５７．５３ ２３．３４％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１６６．７８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６４

，

９５６．００ ６４

，

９５６．００ １３

，

１９６．８１ ５１

，

３０９．４１ ７８．９９％ ６

，

４７１．９６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

含部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投向

珠海容川项目 否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３２．２５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７ ／ ３１ １

，

９０８．７２

是 否

鄂州海大项目 否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９．５５ ６

，

０２６．８０ １００．４５％ ２０１１ ／ ７ ／ ３１ －１３５．８４

是 否

泰州海大项目 否

４

，

３００．００ ４

，

３００．００ － ４

，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 １２ ／ ３１ －２１０．７９

否 否

湖南海大项目 否

４

，

３００．００ ４

，

３００．００ １２７．２７ ４

，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１ ／ ３１ １２３．４８

是 否

海南海维项目 否

６

，

８００．００ ６

，

８００．００ － １

，

６８８．０６ ２４．８２％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９．０６

是 否

常州海大项目 否

９

，

８６０．００ ９

，

８６０．００ ８

，

２５０．１６ ９

，

８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 ７ ／ ３１ －５６１．１９

否 否

清远海贝项目 否

２

，

８００．００ ２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９７６．５６ 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 ７ ／ ３１ ５９５．０１

是 否

揭阳海大项目 否

８

，

２００．００ ８

，

２００．００ ８７９．２２ １

，

２７９．２２ １５．６０％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１４．４１

是 否

佛山海航项目 否

３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８６．３１ ２１４．８８ ６．１４％ ２０１２ ／ ７ ／ ３１ ２８２．００

是 否

天门海大项目 否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４８．７３ ５

，

８６１．２１ ９７．６９％ ２０１２ ／ ９ ／ ３０ －８３．２９

是 否

归还银行贷款

－ １８

，

３２０．００ １８

，

３２０．００ － １８

，

３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６

，

０６３．８０ ６

，

０６３．８０ － ６

，

０６３．８０ １００．００％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８６

，

１４３．８０ ８６

，

１４３．８０ １９

，

７７０．０５ ７０

，

７１３．９７ － １

，

８９４．６３

合计

１５１

，

０９９．８０ １５１

，

０９９．８０ ３２

，

９６６．８６ １２２

，

０２３．３８ － ８

，

３６６．５９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项

目

）

１

、

泰州海大本年承担着集团在华东

、

华北新市场的开拓任务

，

包括京津唐

、

苏北等地区前期销售服务人员的薪酬

、

饲料运输

、

市场推广等附加费用

；

且其产能有限

，

部分产品长

途运输到新市场

，

对成熟市场供应不足

；

所以泰州项目本年亏损

２１０．７９

万元

。

２

、

常州海大本年度下半年才正式竣工投产

，

全年生产饲料不到

２

万吨

，

未能达到预期规模产量

，

产量较低导致产品毛利不高

；

且公司承担本年筹建期间费用及年底淡季时固定

资产

、

人员薪酬等固定费用

；

所以常州海大项目本年亏损

５６１．１９

万元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为

８６

，

１４３．８０

万元

，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及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８

，

３２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

使用

６

，

０６３．８０

万元补充流

动资金

，

使用

６１

，

７６０

万元用于超募项目

，

全部超募资金已有使用安排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募投项目中的

“

江西海大项目

”

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

从原来的实施主体

＂

江西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

变更

为

＂

南昌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

实施地从原来的

＂

江西省进贤县进贤大道

＂

变更

＂

南昌英雄经济开发区英雄一路

１２

号

＂

，

实施项目内容及投资金额不发生变化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将广西海大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投资到新建的江苏南通年产

２４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会所专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９００５６２００２３

号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金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

公司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为

２１

，

７４５．９１

万元

，

其中包括江西海大项目

５４１．７２

万元

、

广西海大项目

１

，

０６８．９１

万元

；

后经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

“

江西海大项目

”

变更为

“

南昌海大项目

”、

将

“

广西海大项目

”

变更为

“

南通海大项目

”，

公司将原来在江西海大项目中已置换的

５４１．７２

万元转回到南昌海大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

将原来广西海大项目中已置换的

１

，

０６８．９１

万元转回到南通海

大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

因此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置换的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全部自筹资金

，

资金总额为

２０

，

１３５．２８

万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用

３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

该笔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全部归

还

，

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

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

该笔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全部归还

，

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

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

该笔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全部归还

，

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按相关规定存放于专项募集资金专户

，

在不影响募投

、

超募项目建设使用的条件下

，

采用定期

、

通知存款等方式增加资金收益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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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